
准 考 证

姓 名：马晓宇 身份证号：370102199604280027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1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1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。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
准 考 证

姓 名：宋扬 身份证号：230183199302281929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2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2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
准 考 证

姓 名：张玉杰 身份证号：370523199006014611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3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3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。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
准 考 证

姓 名：张龙飞 身份证号：371482199402022918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4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4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。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
准 考 证

姓 名：张文慧 身份证号：370303199505315420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5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5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。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
准 考 证

姓 名：王站辉 身份证号：370126199801262427

准考证号：2020090906 报考岗位：聘用制新媒体运营专员

座 位 号：6

《注意事项》
一、准考证、健康承诺书自行下载打印。

二、应考人员开考前 30 分钟凭《准考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健康承诺书》进入考场，三证

齐全方可入场参考。

三、测试以现场拍摄制作图片视频、现场编辑文稿的方式进行，满分为 100 分。测试成绩占总

分比例 70%。技能测试，报考人员自带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源插盘。

四、考试开始后应考人员不得再进入考场。

五、应考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安静。场内禁止吸烟，不许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。

应考人员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，接受考场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检查，不得无理取闹，不得辱骂、威

胁、报复考场工作人员。对冒名顶替者或违犯考场纪律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作出警告或取消其考试资

格的决定。

六、应考人员如有特殊情况，中途需要离开考场的，应当经监考人员允许并由考场工作人员专

人陪同往返。除本考场主考、监考及巡视人员外，其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七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请通过安检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（无健康码者不得进入）、

配合测量体温、考试需全程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《温馨提示》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乘车路线：37 路化纤厂路华能路或 K95 、K91 路华能路化纤厂路站下车

即可。

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上午 9:00-11:00
济南市化纤厂路 5 号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1 楼


